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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杭政办函〔2023〕9号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加快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

实施意见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加快中国（杭州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，培育跨

境电子商务新业态新模式，鼓励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

分工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，推动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浙

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行动

计划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32号）、《杭州市跨境电子商务

促进条例》等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加快推进我

市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

— 2 —

一、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主体培育

（一）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。引导传统

外贸和制造企业实现在线化发展、数字化转型，做大做强跨境电

子商务业务。对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每年给予不超过100万元

的资金扶持。对通过跨境贸易电子商务（9610）、跨境电商 B2B

直接出口（9710）、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（9810）等海关监管模式

开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企业，每年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资金

扶持。对通过应用独立站开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企业，给予不

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。

（二）鼓励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商发展。鼓励服务企业为跨境

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专业服务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。对服

务跨境电商企业50家以上且服务营收不低于1000万元，资金申

报年度的服务营收同比增幅不低于15%的服务商，给予不超过100

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。

二、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品牌培育

（三）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。对在跨境

出口目的国注册自有商标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，给予不超过注册

当年境外商标注册费用70%的一次性资金扶持，单个企业扶持金

额不超过20万元；对在跨境出口目的国通过国际认证的跨境电子

商务企业，给予不超过认证当年国际认证费用70%的一次性资金扶

持，单个企业扶持金额不超过20万元;对在跨境出口目的国获得产

品外观、发明等专利授权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，给予不超过专利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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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费用50%的一次性资金扶持，单个企业扶持金额不超过20万元。

（四）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进行品牌全球推广。鼓励跨境

电子商务企业使用自主品牌开展业务，对借助社交媒体、搜索引

擎、跨境直播等开展自主品牌推广的企业，给予不超过推广费用

25%的资金扶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扶持金额不超过50万元。鼓励跨

境电子商务企业运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境外推广，给予不超

过推广费用25%的资金扶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扶持金额不超过50万

元。鼓励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展会开展品牌推广，对参加跨境电商

展会的企业最高按展位费的70%给予资金扶持，单个企业每年单

次参展费用的扶持不超过6个标准展位费。

三、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仓储物流建设

（五）鼓励企业布局集货仓和海外仓。对列入省级公共海外

仓建设试点名单的企业，除省级扶持资金外，给予不超过20万元

的一次性资金扶持；对列入市级公共海外仓建设试点名单的企业，

给予不超过75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。对单个运营使用面积超过

3000 平方米的进出口集货仓，给予不超过3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

扶持，单个运营企业扶持金额不超过60万元；对符合上述条件的

集货仓年度跨境链路物流收入超过1亿元（含）、3亿元（含）、5

亿元（含）的运营企业，每年分别给予不超过50万元、100万元、

200万元的资金扶持。

四、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育

（六）鼓励孵化机构与各区、县（市）跨境电子商务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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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合作推进跨境电商人才孵化项目，给予参加孵化项目的跨境电

商企业每年不超过1万元的资金扶持；鼓励在杭高校开展“政产

学研”合作，给予参加合作的每家单位不超过30万元的一次性资

金扶持；鼓励举办国际化、专业化的跨境电商人才活动，给予活

动举办方单个活动不超过20万元的资金扶持。

五、鼓励跨境电子商务服务生态建设

（七）鼓励企业开展融资。鼓励银行和担保机构开展合作，

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出口信用、担保贷款，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提

供创新型信贷产品，提高企业融资额度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

（八）鼓励跨境电商海外网络建设。鼓励建立跨境电商海外

网络站点，给予站点主体企业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。

（九）鼓励线下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和监测点发展。对跨

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获评省级产业园、省级出口知名品牌，以及

对新开设园区、获评优秀园区、新扩展园区、设立品牌出海基地、

建设统计监测点的，按照因素法分配方案，给予相关区、县（市）

资金扶持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十）本意见适用于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资格，切实履行申

请承诺，且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。

（十一）本意见除“六、七、九”条由市级财政承担资金的

扶持政策外，其余扶持政策所涉资金均由市级财政及有关区、县

（市）财政共同承担。其中涉及上城区、拱墅区、西湖区、杭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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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开发区（滨江）、钱塘区、富阳区、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，

由市级财政和当地财政各承担50%;涉及萧山区、余杭区、临平区、

临安区、桐庐县、淳安县和建德市的，由市级财政和当地财政分

别承担25%、75%。

（十二）本意见涉及扶持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由市商务局

（杭州自贸片区管委会）牵头另行制定。

（十三）本意见自2023年 2月 18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6

年 2月 18日，由市商务局（杭州自贸片区管委会）负责牵头组织

实施。各区、县（市）以及各国家级开发区应结合实际，出台本

地区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3年 1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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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杭州警备区，市各群众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市各民主党派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1月19日印发


